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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  民國 105年 8月 31日 

發文字號  (105)基秘字第 192號 

主  旨  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政策選擇疑義 

相關公報 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六號「投資性不動產」 

問題 

企業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政策是否得自行選用公允價值模式或

成本模式？ 

參考答案  

一、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六號「投資性不動產」（以下簡

稱第十六號公報）第十四條之規定，企業應選擇公允價值

模式或成本模式作為其會計政策，並將所選定之政策適用

於所有投資性不動產。惟法令另有規定者，應依其規定辦

理。 

二、 依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十七條之規定，企業對於投資性不

動產除配合編製合併財務報告之母公司依其他法令辦理

者，得選擇第十六號公報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之公允價值

模式作為會計政策外，均應採用成本模式作為會計政策。 

現狀 

配合民國 107 年 12 月 10 日修正之商業會計處理準則，本會於

民國 108 年 10 月 9 日企業會計準則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決議，本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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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集之規定不再適用。 


